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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集贸市场作为民生消费的重要场所，其计量行为的准确性与公正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市场信任。当前，部分市场仍存在计量器具管理不规范、个别经营者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亟需建立统一、系统的管理标准。

本标准旨在引导和规范我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通过自主管理，增强诚信计量意识、完善诚信计量体系，持续提升计量保证能力和诚信计量管理水平；通过践行公开承诺，杜绝计量欺诈、计量作弊等行为。从而实现诚信计量、健康发展，营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和谐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为推进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提高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由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牵头提出申请，起草《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该标准列入河南省计量协会2025年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豫计协字【2025】43号），标准性质为团体推荐性标准。

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科学性”的原则，与国家及河南省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接轨，重点突破为规范我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工作，并注重标准的可实施性，严格按照GB/T 1.1进行编写。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的参考的主要法律、法规和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河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市监计量发〔2022〕98 号）、《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服务行业诚信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指南》、《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诚信计量体系通用要求》、《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等。

三、编制过程

标准起草任务下发后，河南省计量协会和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迅速成立到了标准起草小组，多方走访调研，收集相关信息，基本掌握了河南省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参照其他省份的做法和经验，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基本框架和相关内容的编写。

2025年2月始，起草小组开展标准前期调研，了解省内、外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标准草稿编写。2025年6月到7月，经过对集贸市场广泛的调研，查阅有关文献、标准、规程等技术资料，形成标准讨论稿（一稿）。

2025年8月2日，起草小组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第一次集中讨论修改；2025年8月21起草小组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第二次集中讨论修改；2025年9月起草小组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第三次集中讨论修改，并最终确定征求意见稿，在全省计量系统内进行意见征集。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标准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要求、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零售商品及预包装商品管理、诚信计量建设、评价与持续改进等要求，共计八章和两个规范性附录。

第一章：范围

界定《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适用于集贸市场建立诚信计量管理体系以及相关机构开展诚信计量体系评价活动。
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规范参考和引用的文件包括JJG 539 数字指示秤、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JJF 1647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检验规则、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等。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这一部分对规范中使用的名词术语进行了定义，包括集贸市场、集市主办者、入场经营者等。

第四章：计量管理要求

主要包括集市的主办者和经营者应遵守的基本要求、主办者的职责要求、经营者职责要求和管理制度要求等内容。

第五章：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

对集市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进行了规定。

第六章：零售商品及预包装商品管理

对集市经营的零售商品及预包装商品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零售商品的价格的标识、去皮与加工、净含量标注等内容。

第七章 ：诚信计量建设

对诚信计量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诚信计量承诺、计量纠纷处理、计量监督与投诉和奖惩与惩戒。

第八章：评价与持续改进

对市场主办者诚信计量管理体系进行评价并确保其能持续改进，以确保其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五、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河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等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制定，为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的认证工作供了依据。
六、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性质为推荐标性准。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相关部门做好宣传，鼓励行业相关单位进行诚信计量体系认证活动，提高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